关于开展2025年度实验技术水平能力测试工作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职称工作有关政策的通知》（鄂人社发〔2023〕27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现将2025年度实验系列职称水平能力测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测试范围

拟申报评审实验技术系列正高、副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凡未具有相应级别水平能力测试有效合格证书的，均需参加本次水平能力测试。

二、测试的内容和方法

1、测试内容：从事实验及相关工作应具备的专业基础理论，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等。

2、测试方式：统一采取面试答辩的形式进行测试，面试答辩限时8分钟（个人汇报5分钟，专家提问3分钟）。

（1）申报人报告本人任现职以来的工作业绩、研究方向及成果，PPT形式。

（2）专家提问。

三、测试报名

参加测试人员请填写《湖北省专业技术职务水平能力测试面试人员情况登记表》（见附件）一式一份，并提交现任职以来公开发表的论文代表作1篇（原件现场审核退还本人，复印件提供封面、目录和正文全文。外文期刊需附图书馆最新检索报告，中文期刊需附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的检索页面）于4月14日下班前交至校职改办（人事处）。
四、测试时间及地点

测试时间为4月18日下午2:30-5:30，地点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具体教室请见当天考场外公示），可自带激光笔。

五、测试的结果及效用

2025年全校实验技术水平能力测试结果执行湖北省统一标准，高级职称水平能力测试合格率不超过80%，中级职称水平能力测试合格率不超过90%。合格成绩从测试当年算起，三年内申报相应级别职称评审时有效。专业技术职务水平能力测试成绩，是申报职称评审的必要条件。凡测试未合格者，不能申报评审。

六、测试费用

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鄂价费[2001]32号）和省财政厅、省人事厅《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收费标准调整后具体分解使用标准的通知》（鄂财综发[2003]12号）的规定，测试费:高级100元/人，中级50元/人。测试费用统一交学校财财处。

附件1：湖北省专业技术职务水平能力测试面试人员情况登记表
附件2：2025年实验技术水平能力测试评分指标体系

联系人：何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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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应填写一式一份，并适用于除教师系列以外的其它各面试专业。


附件2
2025年实验技术水平能力测试评分指标体系

	评审指标
	主要内容
	各类型评分标准（权重）

	
	
	教学管理

辅助人员
	实验平台

辅助人员
	科研平台辅助人员

	师德师风
	10%
	10%
	10%

	专业成绩                （专业知识、专业能力）
	教学（实验）等管理工作
	50%
	20%
	20%

	
	教学工作（实验教学、教材编写、教学研究、获奖等）
	20%
	50%
	20%

	
	科学研究（项目、论文、著作、获奖、专利等）
	20%
	20%
	50%


限时8分钟（个人汇报5分钟，专家提问3分钟），专家提问1-2个专业问题。
